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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理念下的新预算法
刘骁男

的财力基础和人民的权力实现方式，根

本上是要解决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关系

问题，这是重要的宪法关系。确立现代

公共财政理念，注重公共利益和人民本

位，严格预算程序的规范性，保障公民

基本经济社会权利和基本政治权利，保

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这些都是预算法

的功能定位。正因如此，预算法成为民

主法治理念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有效

载体。

在法律的结构体系层面。预算法调

整国家预算权的配置和运行，属于公法

范畴。在公、私法分工的法理逻辑中，预

算法发挥着重要的衔接作用，是从公法

角度贯彻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辅助实

现私法功能的必然制度安排。具体来说，

在宪法统摄下，私法承担保护私有财产

的功能，公权如若介入私权，必须有明

确的法律授权，遵循正当的行政或司法

程序，这是民主法治理念的当然要求。

预算法赋予公权力汇集财政收入的合法

性和正当性，为税法作了铺垫，是公民

通过民主意志的规范表达形式即法律对

私有财产权的“褫夺”，从而平抚私有财

产和公共利益的对立关系，弥合“私有

财产——私法保护……国家凭借公权征

缴税收——财政收支”的逻辑链条。

在预算法调整的权力关系层面。预

算法采取的调整方式，一是对各预算法

律关系主体的权力义务进行配置，二是

设定预算活动的流程规则，三是设置法

律责任对预算程序予以保障。这三种方

式中，权力义务配置带有前提性、基础

性。它所要解决的，包括国家和市场、

国家和公民、人大和政府、中央政府和

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和司法机关等多个

主体之间的角色、职责、权力（权利）边

界等问题，涉及私权和公权、立法权与

行政权、行政权层级结构、行政权和司

法权的划分、制约和平衡。这些问题不

仅关涉财政经济领域，背后更涉及国家

的行政管理、治理模式乃至政治架构。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作

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其

他国家机关。预算法是衔接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和国家行政机关系统的纽带，为

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载体，体现

了“以财控政”的控权精神。唯有一部体

现民主法治理念的预算法，才能真正贯

彻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充分代表人民

的意志和利益。

新预算法中民主法治理念的制度支撑

新预算法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按照民主法治原则和建立现代预算

制度的目标，对预算法作了与时俱进的

修订，集中反映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

要求和成功经验，体现了现代财政制度

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

一项重要成果。

一是从立法目标和基本制度上明

确宣示民主法治理念。新预算法在第 1

条中开宗明义，明确制定预算法是为了

“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

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

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将体现

民主法治精神的有限政府、硬化预算约

束、强化预算监督等理念以及代表公共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预

算制度处于财政制度的核心地位。新预

算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对于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实现预算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预算法的民主法治价值追求

预算制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法

治发展水平。从西方近现代历史看，预

算制度是在新兴资产阶级为限制王权而

斗争的过程中，作为议会控制和监督王

室财政活动的手段发展起来的，是落实

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构架之一。预算制度

从诞生之日起，在价值品性上就呈现出

鲜明的民主和控权烙印。因循该价值追

求，预算法蕴含并用制度体现和捍卫着

民主法治精神。

在法的价值目标层面。民主法治是

公共财政得以建立的前提，反过来，预

算法也进一步巩固和保障民主法治。法

的价值是作为客观的法对主体需求的满

足程度，表现为法自身的合目的性，主

要包括公正、自由、平等等内涵。这些

理念所指引的主权在民、正当程序、权

力制约等目标，是实现“良法之治”的

政治理想。预算法规制国家的财政活

动，为国家收支行为设定规则、附加约

束，从财力积聚、财权划分、财物支配

的维度框定政府活动的方向和范围，明

确国家公权力的行权边界，将其纳入法

治化运行轨道，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民

主化、法治化目标。它着眼于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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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特征的全面规范、公开透明要求作

为预算法的基本目标，其法律精神和根

本宗旨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与该价值

目标相呼应，新预算法的基本制度架

构，如第 2 条、第 13 条预算法定，第 4—

11 条预算全面性规则，第 12 条预算的

基本原则，第 14 条预算公开，第 16 条完

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 17 条预算权相互制约协调等，这些规

则所建立起的制度体系，都以实现预算

民主化、法治化为最终目的。

二是确立预算公开原则。公共财政

的根本是实现预算的法律控制，关键是

预算公开，这同时也是预算民主的重要

实现手段。预算公开既是实现有效监督

和制约的前提，同时又对现代预算制度

的完善有内生推动作用，驱使预算权走

向透明化、规范化、法治化。只有对预

算权力主体的权责进行清晰、明确、科

学地设置和界定，厘清预算权的运行程

序，才能对预算权实现有效的管理、制

约和监督，从而实现预算公开的目标。

新预算法第 14 条对预算公开的主体、时

间、内容、程序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要求对有关转移支付、机关运行经费等

重要事项做出说明，并设置了第 16 条转

移支付公开、第 46 条预算分类细化、第

89 条预算审计报告公开等规则。这些安

排有利于从法律上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

预算“看不清、看不全、看不懂”等问题，

对于打造阳光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

府，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丰富

拓宽民主渠道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细化、硬化预算程序性规则。

正当程序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

重要标志。预算权力的运行表现为预算

程序运转的过程，预算程序承载的实体

内容是预算权力的划分和配置。从这一

角度看，预算法主要是一部程序法。我

国过去存在的预算编制不科学、审议流

于形式、预算约束力不强、执行随意等

问题，都可以归入预算程序问题。新预

算法从两个方面做了改进。一方面，第

13 条通过禁止性规定增强预算的确定

力、拘束力、执行力，明确经人大批准

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实质上

重申了预算的法源属性。另一方面，在

第 2—8 章分别对预算管理职权和收支

范围、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执行、

调整、决算等一系列流程做了更为细

致、周密、可操作的规则设计，如第 32

条明确预算编制依据，第 35 条规范地方

债务管理，第 69 条预算调整程序等。这

些规定不单是对预算权的约束，同时还

予以规范和引导，从程序上将财政收支

活动和预算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四是完善预算监督和问责机制。有

监督、可问责是保障法律实施所必需的

制度要求。新预算法在第 2 章“预算管

理职权”和第 5 章“预算审查和批准”中，

明确规定了人大预算审查的范围、程

序、重点内容，按照“全口径预算管理”

的要求扩展和规范了预算审查范围，建

立初步审查制度，细化有关具体规定以

增强监督的可行性，并在第 35 条、第 69

条分别加强了对预算调整和地方政府债

务审查监督的约束力度，进一步完善和

强化了人大监督，为健全民主制度、扩

大公民有序参政议政提供了平台。新预

算法还充实了预算违法行为责任，根据

不同主体的预算违法行为形态分别设定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切实保障预算法

的落实。

（作者单位 ：财政部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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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湖口：
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江西省湖口县从2010年开始共投入8651万元推进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使农村电网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供电半径大、

设备陈旧、线路老化和变电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得到解决。全

县共新架设变电器44台，基本上消除了低电压问题，农村居民

户均配变容量由2010年的1.11千伏安增至2014年1.4千伏安。

刘兆安|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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